
 

第三十二课 

下面开始辅导因明，现在在讲第六品相属，从开

始学到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相属是一种分别念安立的

，在外境当中没有相属，我们认为在外境当中有相属，

但是这都是不了知实际情况的一种错觉。  
如今萨迦班智达综合法称论师的意趣，告诉我们

所谓的相属在外境当中绝对不存在，如果外境当中存

在肯定有很多过失。此处在本品当中所安立外境当中

不存在相属的核心的理论，实际上是刚开始讲的理论

，这个自相的境如果是一体，自己和自己无法相属; 如
果是他体，自己住于自己的位置上也没有办法相属。

掌握这两个主要根本的理论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破斥，

实际上外境当中是根本没有所谓的相属的。  
如果在分别念面前可以安立相属，在分别念面前

所安立的相属跟随法称论师的观点就是两种，一个是

同性相属，一个是彼生相属，从这两个方面安立。除了

这两种真实的相属之外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相属，实

际上都能够包含当中。如果不能包含当中，说明这个

相属根本是一种不存在的邪见，在名言谛当中都不存

在。  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能害因没有办法安立相属；如

果没有能害因，能够真实成立，就能够包含在同性和

彼生两种相属当中。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相属品至始至

终必须要掌握的不要忘记的两个根本理论，如果把这

个理论能够记住的话，实际上学习本品应该有很大的

助益的。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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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讲第三个科判破其余相属，前面对外境当中

存在相属的内容已经通过破斥同性相属和彼生相属的

方式已经破斥完了，现在讲破其余相属。  
壬三、破其余相属  

依此可将俱会集，差别以及差别者，  

能作接触等相属，所有观点一并遮。  

依此，凭借破外境的相属这个理证，可以将其余

的相属都破斥，其余相属在这个颂词当中只是列出了

名称，他们的主要观点在下面的颂词当中会提到的。

俱会集，是三种相属，俱就是讲俱有相属，会就是讲会

合相属，集就是聚集相属，差别以及差别者这样的相

属，能作是讲能作相属，接触是接触相属，等字就是讲

主仆相属、配偶相属，这些方面相属所有观点一并遮。

反正依靠破斥外境不存在相属的这个殊胜理论，可以

将很多很多种类的相属都一并遮破，全部都可以遮

破。在此处就列出他们的观点，下面具体宣讲。  

有谓枣核依铜盆，彼为俱有之相属。  

俱有相属这个是一类宗派的观点，一类宗派的观

点认为在同性相属和彼生相属之外有一种另类的相属

，这个另类相属的名称就叫俱有相属。怎么样成立俱

有相属呢？他打比喻讲好像是枣核依靠铜盆一样，铜

盆是所依，枣核是能依，有能依所依的俱有相属的关

系。  
他们不承认同性相属，也不承认彼生相属的原因

何在呢？因为枣核和铜盆是两个法，在外境当中是两

个自性法，两个自性法不可能成立同性的，同性相属

是一个法上面成立的，所以说如果有一个枣核依靠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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盆、依止铜盆的话，那么肯定不是同性相属。那么是不

是彼生相属呢？彼生相属必须是次第性，但是枣核和

铜盆是同时存在的，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也不是彼生相

属。  
既然不是同性相属也不是彼生相属，它又一种相

属的关系，那么安立什么相属呢？他就称俱有相属，

他就安立一个俱有相属，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进行安

立的。当然萨迦班智达在讲的时候没有破，在后面的

颂词当中就通过两句话整个破斥了。两句话破斥主要

是说这些所谓的相属的关系可以通过观察一和异的方

式来遮破的，也就是说你的外在的关系要不然是一体

的要不然是他体的，就是这两种，如果是一体的话，枣

核和铜盆一体那么不可能有相属，因为它是一个自性

，自己和自己没办法发生关系，没办法相属的。如果他

体，枣核和铜盆如果是他体的话，枣核住于枣核的本

体当中，铜盆住于铜盆的位置当中，所以说二者之间

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没有任何相属的。  
乃至于将枣核和铜盆从它们二者之间所接触的微

尘上面观察的时候，枣核的最细微尘住于枣核的位置

上，铜盆的最细微尘住于铜盆的位置上，所以说二者

之间都住于各自的自性怎么可能有相属？不可能有相

属的。  
那么又怎么样解释枣核和铜盆二者之间的能依所

依呢？上师在注释当中也是略破，实际意义上枣核和

铜盆，第一刹那两者同时的时候这二者之间不可能有

丝毫的相属，不可能有丝毫的所谓的关系。所谓的所

依能依二者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可以通过因和缘，第一

刹那的枣核它作为近取因，第二刹那的铜盆作为俱有

缘，通过第一刹那的枣核，依靠第二刹那的铜盆，不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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掉落到地上，不会分离、分散，通过这个方面讲的时候

，有一个缘方面产生的因果关系。  
为什么我们不安立第一刹那的枣核和第一刹那的

铜盆安立这样一种关系呢？因为此处要安立彼生相属

，枣核和铜盆如是的能依所依是一种彼生相属，彼生

相属的关系必定是前后的，所以以第一刹那的枣核作

为近取，第二刹那的铜盆作为俱有缘，通过这方面观

待的时候有一个前后刹那的次第，有一个前后刹那次

第的缘故可以安立彼生。  
这个彼生相属上师注释当中也讲的很清楚，这个

彼生相属不是近取因方面安立，是从俱有缘的方式去

安立彼生相属、因果的关系。有了这样一种缘，或者这

样的俱有因、俱有缘，通过缘可以认持枣核不落地，这

样有一种因果关系。当然这个因果关系和种子生芽、

火生烟的因果关系还是有不同之处，安立的时候主要

是从安立俱有缘方面的因果，近取因有一种因果，俱

有缘方面安立因果，此处主要是从俱有缘的方面安立

能依所依，所以它有这样的关系可以安立成彼生相

属。  
为什么说法称论师的观点？一切万法的自性要不

然是同性，要不然就是彼生相属，此处也不例外。我们

观察的时候枣核和铜盆之间会不会有能依所依呢？肯

定有能依所依，既然枣核和铜盆有能依所依，没有正

量的危害，我们就要善巧的安立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

，要安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意义上来讲真正的同性

相属肯定安立不了，彼生相属当中近取因的彼生相属

安立不了，那么从俱有缘的方式安立相属，实际上也

是包含在彼生相属当中，没有必要安立一个俱有相属

，这个方面就是他的意义。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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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谓无常依常有，称为会合之相属。  

另外一类的观点说“无常依常有”，所谓的无常就

是金瓶、银瓶等等这些别法，前面讲总别时讲的这些

别法，都是无常的。比如说我们面前的瓶子等都是别

法，而且这些别法是有实法，是有实法就是无常性的。

常有就是总法，比如瓶子，不界定任何一个金瓶、银瓶

，不界定甲瓶、乙瓶，一个总的名称叫做瓶子，是一种

总，这个总的共相是一种常有的法。有些宗派认为无

常的别法可以依靠于常有的共相、常有的总法，所以

称为会合相属。会合相属就是无常的别法、常有的总

法会合在一起称之为会合相属，这是一种相属，是一

种关系，从这个方面安立成同性和彼生相属之外的一

种相属，是在外境当中安立的。  
实际上在无常和常有二者之间，一个是无常的，

一个是常有的，无常的法是有实法，常有的法是无实

法。尤其应该注意这个关键的理论，这个关键的理论

如果掌握了，尤其是掌握无常的法是实有的，常有的

法是无实的，如果掌握了这个问题，就会知道，他们如

何会合，怎么样能会合在一起呢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

法和一个存在的法怎么会合在一起，我们的手要抓兔

角，怎么能抓得住呢？根本抓不住，所以二者之间没

办法会合。我们的手是无常的，是一种有实法，兔角是

不存在的无实法，二者之间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，有

和没有的法怎么会合在一起？根本不可能会合在一起

的。既然二者之间没有办法会合在一起，那么根本就

不会有会合相属了。常有是一种不存在的无实法，不

存在的无实法在名言谛当中都不存在，在名言谛当中

不存在就不可能有会合。所以除了分别念将二者会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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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外，实际上外境当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会合

相属的。  

有谓所作无常等，聚集一境之相属。  

还有认为所作、无常等字包括他的差别法、他的

基，比如瓶子、柱子等等这一类的法，可以聚集一境。

聚集一境的意思就是它们可以会合在一个境当中，叫

聚集相属。比如说瓶子上面有瓶子的实体，有所作的

实体，有无常的实体，这三个法会合在一起，而且是在

外境上面会合的。既然在外境上面可以会合，就说明

在外境上面就应该有一个相属。这在前面总破同性相

属时已经破完了。其他有些宗派认为在外境上面，“境
有同性之相属”，破斥的时候，如果说在外境上面所谓

的所作、无常或者说柱子，他们三个是没办法分别的。

此处对方想要将所作、无常和柱子别别成立实体，都

是一种实体法，实际上所作、无常和柱子没有办法成

立一个实体法。实体法上面就一个自性，在讲遣余品

显现那个部分，讲显现取境时，说过实际上在外境上

面一体的法，没有很多别别的分类。  
此处要把所作、无常、柱子，这些方面的法安立成

一个实体，而且聚集在一起，叫做聚集的相属，这个方

面也是无法安立的。从外境的侧面来讲，所作、无常和

柱子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实体法，别别的实体、三个实

体在外境上面无法安立的。要安立所作、无常和柱子，

必须要从反体方面，只有从分别念面前安立的。所以

认为所作、无常还有柱子这三个实体法可以聚集在一

起这样的相属根本不成立的，也没办法真实的安立。

如果真正要安立，和前面所讲的一样，有成果的过失。

成果方面主要是彼生相属的过失，或者说有异名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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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。也就是说所作、无常和柱子只不过名称不一样，本

体是一样的，这方面用三相推理就完全会失毁，这个

在前面已经破斥掉了，所以说在外境当中由所作、无

常、柱子聚集一境的相属根本也是不存在的。  

若谓依他之他法，即是差别之相属。  

之字看着意思来讲应该是知道的知，了知的知，

但是仁波切讲义当中好像是之乎者也的之。看意思应

该是了知，若谓依他知他法，就是了知其他的法的意

思，即是差别法相属，从意义上面观察是这样，但是也

不敢肯定。到底是之乎者也的之，还是了知的知，从注

释上面好像是了知比较容易解释这个问题，所以现在

通过了知的知来解释这个颂词。  
“若谓依他知他法，即是差别法相属”。还有一些人

认为有一种差别法相属，差别法就是相属的名称，叫

做差别法相属。差别法相属是怎么样安立的呢？依他

知他法就可以安立差别法相属。依他，比喻像依靠手

杖一样，通过手杖可以了知他法，可以了知持杖者。上

师在解释时说，比如一家人门口看到一个手杖，可以

推知他家里来了个拿手杖的人，这是依他知他法的意

思。或者门口停了一辆汽车，就知道这个人是汽车的

拥有者，这个方面就是依他知他法，依他知他法就叫

做差别法相属。  
依他知他法不可能是同性的，因为他是两种法，

依他知他法，本身就是说明是他体的。也不可能是彼

生相属缘故，不可能通过手杖来产生人，也不是通过

人来产生手杖，所以也不是彼生相属。除了同性和彼

生相属之外应该有一个相属的关系，就安立这种相属

关系叫做差别法相属，这样安立自宗想要破斥法称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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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的无垢观点。但实际上通过总的理论来破斥也是一

样的，总的理论是一是异？一体没有办法相属的，自

己和自己相属不了，他体，各自住于各自的位置也没

办法相属。  
上师在破的时候说，主要要了知手杖和手杖者之

间的关系，怎么样去安立呢？也是从第一刹那和第二

刹那之间安立彼生相属。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之间安

立彼生相属不是从近取因的侧面安立，而是从俱有缘

的方式安立。从俱有缘的方式安立，第一刹那看到手

杖，第二刹那通过手杖而得到一种果，得到一种结论，

得到一种定解，得到什么样的果呢？得到持杖者。通

过手杖来推知一个人使用手杖，推出持杖者。从这个

角度来讲可以安立彼生相属，所以没办法安立一个单

独的差别法相属。  

有谓灭因现在果，称为连结之相属。  

连结相属前面已经破斥掉了。“灭因现在果”，灭因

就是种子，就是已经灭掉的因，或者已经灭掉的种子，

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果之间应该有一种相属，这个相属

是什么相属？称之为连结之相属，安立别别的相属叫

连结相属。  
破连结相属时，总的理论前面说过一和异，这个

不多讲，我们自己可以推知二者之间是一是异？二者

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关系，不存在一个所谓的

相属，这个是总的角度可以安立。从此处观察，连结相

属是恒常的还是非常的？如果是恒常那么就是无实法

，如果是无常的连结相属就成了无穷尽，就像前面所

观察的一样，前面已经用专门的颂词破斥了这个连结

相属，所以像这样也是根本无法安立连结相属的。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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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谓我与所作二，则具能作之相属。  

还有人认为我和所作二者之间具有能作相属，他

们安立的相属名称叫做能作。安立的根据，是我和所

作二者，我和我自己所作的动作，比如我的手伸出去，

我的脚缩回来等等。上师解释的时候说这个我字是外

道的神我、常我这个方面的。外道的神我有两种，一个

是有情法的常我，一个是无情法的常我。有情法的常

我是数论外道，认为常有不变的神我具有心识，能够

受用的，能够感受世间法，能够感受解脱境界一种有

意识的我。数论外道的这个我也是恒常不变的，只不

过他是个无情，是个色法的自性。这个方面从有情、无

情方面有差别，但是从恒常不变的侧面来讲都是一样

的。  
这方面讲我与所作二者之间能够具有能作的相属

，破的时候实际上根本不成立，有理论的能害，为什么

呢？所谓的常我实际上在名言谛当中都是不存在的，

如果真正是常我，绝对应该成无实法，在整个世间当

中都不存在的叫做无实法。所以说我与所作二者之间

破斥的焦点就放在破我，我不存在，能作的相属也就

根本无法安立了。  
有谓眼睛见色法，乃是接触之相属。  
主仆以及配偶等，皆是相属愚者说。  

还有一种相属叫接触相属，就是眼睛见色法，眼

睛见色法的时候和色法有接触，产生眼识就称之为接

触的相属。我们在观察的时候，眼睛见色法生起眼识，

实际上是一种彼生相属，通过所缘缘的外境、增上缘

的眼根，然后产生一个眼识，这个眼识是通过因缘而

产生的法，所以肯定是彼生相属。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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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眼睛见色法是同时的，单单从眼睛、色法二

者之间是没办法安立一个所谓相属的，所以说可以安

立成眼见色法因缘和合产生一个眼识，安立成彼生相

属的关系。  
“主仆以及配偶等，皆是相属愚者说”。还有其他的安

立，主仆相属、配偶相属，这些都是相属，都是愚者所

说。很多愚者的观点无量无边，如是而安立的。所谓

的主仆，国王和仆人的关系，还有杜鹃和燕子之间的

关系，这是不是自然界间一种特殊的现象，或者天

鹅、黄野鸭配偶之间的关系。上师在讲记当中通过我

们能理解的打一些比方，比如地主和仆人之间，或者

国王和仆人之间，叫主仆相属。主仆相属按照他们的

观点来讲不可能是同性相属的，是主和仆两个人，不

可能是彼生相属，主人不可能产生仆人，仆人不可能

产生主人，配偶也是这样理解的。  
我们在破的时候，实际上总的理论就是一和异。然后

我们要比较善巧的解释这个关系也是必须要安立的。

上师解释的时候，主要是善巧的安立自宗是怎么样抉

择，否则我们只是破了不是一不是异，但破完之后别

人会反过来问，对于主仆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？又不

是同性相属，又不是彼生相属，那么你们的观点是怎

么样的？上师解释的时候，主要从这个侧面安立我们

的观点，所以我们没有过失，主要从这方面进一步的

观察，进一步的安立，一方面是破他宗，一方面安立自

己的无垢观点。  
上师解释主仆的时候，对于同性相属肯定是不承认

的，彼生相属可以成立。主要是说国王第一刹那作为

近取因，然后第二刹那作为缘，通过仆人对主人尽力

的照顾，尽力的做事情，然后主人自己身体越来越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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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，或者他的事情得以成办，如是通过因和果有种彼

生相属的关系。所以说从这个侧面可以安立的，配偶

也可以如是推理就可以知道了。  
“皆是相属愚者说”，这方面宣讲了愚者的观点，然

后也加以略破。  
下面这两句主要是萨迦班智达自宗在本论当中的

主要根据，破斥的方法。  
承许外境有相属，依观一异而遮破。  

“承许外境有相属”，前面几乎都从外境上面，不是

从分别念，不是从心识方面安立相属，主要是从外境

的侧面说外境当中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相属，有实实在

在的关系，前面的观点都是这样的。  
所以说总破的时候，“承许外境有相属，依观一异

而遮破”。“依”，就是依靠观察一和异的方式来遮破

的。这些相属都是两个法以上才能称之为相属，我们

观察的时候，如果这些法，所谓的相属是一个自性，它

就是一个外境的话，自己和自己不可能有相属，不可

能有关系的，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好、关系不好都无法

安立，统统都不成立的。  
还有如果二者是他体的话，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

，甲住于甲的位置，乙住于乙的位置，各自住于各自的

位置，互不混淆的方式存在，就是根本没办法成立所

谓的关系，根本没办法成立所谓的相属。  
我们观察到现在的层次，也许还有一些疑惑，在

理论上面萨迦班智达讲的很清楚了，外境上面各自处

于各自的位置，互不混淆，这就是很正确的一个理论，

很清楚的一个理论，我们应该从这方面讲。你看两个

法各自住于各自位置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相属呢？没

有相属。现在我们如果还认为有一种相属，就是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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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始以来认为二者有相属的这种愚习，一种串习力，

还认为二者之间应该有个相属。  
但是我们要随理论，如果随理论再再去观察的时

候，确确实实就认为如果是一体就没办法发生相属，

如果是他体，二者之间各自住于各自的位置，互不混

淆，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关系。有什么关系

呢？你住于你的位置，我住于我的位置，没有什么关

系。这也真正是一种核心理论了，把这个核心理论抓

住之后，就应该知道相属就是一种假立的。  
若谓俱有等相属，以遣余连而理解。  
俱有者等有能害，若无能害摄二中。  

这个是一组遣除诤论的辩论，。  
“若谓俱有等相属”，对方这样想，通过你们的观察

我们也没办法安立在外境当中有相属了，但是我们可

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成立有俱有等相属，“以遣余连而理

解”，我们可以通过遣余的连结来理解这些相属。 “遣
余连”，就是说他们自己虽然承认有遣余1，一种殊胜

的遣余方式，如是通过遣余的方式，分别念的方式来

理解。对方说可以通过分别念的方式和外面连结，然

后理解所谓的相属。  
那么，是不是承许我们的观点，和我们的观点一

模一样呢？根本不是一模一样的，从俱有等相属这个

侧面，从名称就可以知道了。他们虽然说通过遣余和

外境相连之后，可以安立可以承许，但是他们的最终

目标还是想成立俱有相属，还是想成立会合相属，还

是想成立其他的相属。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彻底的放弃

自己的宗派，还是想要通过借用我们所谓的遣余理论

，来成立他们的俱有相属等等的宗派。所以萨迦班智

达当然要进行破斥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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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进行观察，“俱有者等有能害，若无能害摄二

中。” 这个分两种情况，就是说你的理论是有能害的理

论，还是无害的理论。如果是有能害的理论，就没办

法相属了，如果是你的理论根据，你相属的安立方式

有理论的妨害，就叫做有能害。如果有这种能害的因，

你的相属就无法成立。  
那么，什么是有能害的理论呢？俱有者等，就是

说他的常我和能作二者之间的关系，或是说有真正的

别法，无常的别法，还有恒常的共相之间的关系，是有

能害因的，在世俗谛当中都没有办法安立理论的，无

法安立理论当然无法安立相属了，遣余连或遣余不连

，反正都无法安立的。  
“若无能害摄二中”，前面所说的这些相属当中，也

有一部分是无有能害的，无有能害就通过理论观察可

以安立的。比如说所依和能依二者之间的关系，我们

说有没有所依和能依的关系，可以有所依、能依的关

系，还有前面所讲的同性，所作、无常等，还有柱子，

这些汇集一起的相属，这种相属也是可以安立的。  
但是如果真正在分别心，并不是我们开始承认他

们的观点，前提就是以遣余连而理解，他随顺我们的

观点，我们在进行观察的时候，如果真正通过分别念

观察，通过遣余连而理解的时候，所依能依的关系，或

者同性当中的所作、无常、柱子的关系，这是无有能害

的理论，但如果是无有能害的理论“摄二中”，就可以摄

于同性相属。  
比如说前面的所作、无常、柱子，它可以摄于同性

相属当中，如果所依能依，它可以摄于彼生相属当中，

反正如果你的理论有能害那就根本无法成立相属了，

如果你的理论无有能害可以摄于同性和彼生相属当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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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所以说转来转去还是没有办法离开法称论师和萨迦

班智达自宗的观点，没办法再成立一个所谓的俱有相

属，其他的相属的名称都是无法安立的，这方面是打

破对方的辩论。  
暂停偈： 

法称论师已弃之，多数恶念愚者取， 

服呕吐药所吐物，除非犬外谁食用？ 

“法称论师已弃之”的意思就是法称论师在他的

《释量论》等因明七论当中已经抛弃了同性、彼生相属

之外的，这些外境当中相属的关系了，这些恶念早就

已经破斥了干干净净了，早就已经彻底的舍弃了。 

“多数恶念愚者取”，但是现在有些愚笨的人还是

在取它、用它，还在用理论再再的建立它，建立的时候

，破斥其他的无垢观点，这方面就是不应理的。 

打比喻讲就是“服呕吐药所吐物，”一个人生病了，

比如说他的胃当中的食物不消化，如果这样不消化的

食物不吐出来的话，对他的身体会有害的，所以有的

时候为了让他把这些不消化的东西吐出来就会让他吃

一些呕吐药。这些肮脏的呕吐物“除非犬外谁食用？”

除了恶狗之外谁会食用呕吐物呢？正常的人不会食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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肮脏的东西。此处比喻就是说，除了愚者之外，谁会再

去取受法称论师抛弃的恶念呢？不可能去取受的。 

庚二、（建立心前相属）分二：一、心如何连结之理

；二、遣除于彼之诤论 

这个科判就是说真正的相属是心前相属，就是分

别念面前才可以安立相属的。如果不是分别念安立的

没办法安立，心前相属我们可以成立，那么成立的方

式是怎么样的呢？ 

辛一、心如何连结之理 

分别念境之前依，世间名言而分摄， 

前后分别而衔接，立照了境应相属。 

第一句、第二句主要是成立同性相属，然后第三、

第四句成立彼生相属。这些同性相属、彼生相属是在

分别念面前心连结而安立的。分别念境，就排除了外

境有相属，所以萨迦班智达直接说分别念境，就是在

分别念的境界面前，这个方面可以有。 

“依”字和后面的这一句连起来理解，就是“依世间

名言而分摄”，即说分别念境之前，依靠世间名言而分

摄。什么叫依靠世间名言而分摄呢？就是我们要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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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性相属的时候，是可以通过世间名言而分摄，即通

过世间名言把一个法上面的反体分开，然后再用分别

念把它们的反体合在一起、摄在一起，这个叫分和

摄。把这样的分和摄完成之后，同性相属就建立了。 

在注释当中也提到这个比喻，通过世间名言首先

分，比如说一个瓶子，在外境当中它是一个本体。我们

要通过世间名言，也就是通过世间的名称或世间的分

别念把它分开，遣除非瓶、非大腹，或者非刹那的，非

因缘，通过三个遣余，把它的反体遣除之后，然后在分

别念面前安立，这个是瓶子，是无常的、所作的，这就

叫做在分别念面前，通过世间名言把一个外境的实体

法分成三个部分，所作、无常和瓶子，这个叫分。 

然后，再通过分别念把它们摄在一起，就说这个

瓶子它是无常、所作，又把它合在一起，就成了同性相

属。通过分别念把一个法的所作、无常、柱子分开之后

，如果不再和合的话，就建立不了同性相属了。我们要

建立相属关系，只有在一个法上面建立同性相属，所

以只有在分开之后，再摄在一起才可以安立同性相属

，这个讲的非常非常清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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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再讲彼生相属，“前后分别而衔接，立照了境

应相属，”前后分别，前后次第叫彼生相属，前因后果

就是彼生，无则不生，这是前后。比如前有火、后有烟

，前面的火作因，后面的烟作为果。前和后按照实际情

况来讲，不可能真正有关系，因为有因的时候无果，有

果的时候无因。 

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把因果连结起来呢？“分别而

衔接，”通过分别念把它们衔接起来。虽然它的因已经

灭了，果已经产生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分别念

把它们二者衔接起来。烟是前面的火而产生的，它们

二者之间有一种相属的关系。所以从这个侧面讲，叫

做“前后分别而衔接”，通过分别念将前后衔接起来。 

“立照了境，”立是得到、建立的意思。照了境，是

外境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，就是无误的境。我们通过

前后分别衔接之后，可以得到火生烟的境，所以叫立

照了境。 

“应相属，”意思就是应该可以成立是相属的。为什

么不能成立相属呢？同性相属可以通过这方面成立，

彼生相属也通过这个也可以成立。所以我们通过观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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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知道，相属不管是同性还是彼生，都是通过分别

念来安立的。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是自宗正面讲解

相属的关系：世间名言分摄，怎么样分开，怎么样合在

一起，然后前面已经灭的因和后面现在存在的果，二

者之间怎么样分别来衔接，这个方面很重要的。 

今天讲到这个地方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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